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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上海证券报，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国证券报，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经济参考报，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世纪恒通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４２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９８

，

６６６

，

６６７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４

，

６６６

，

６６７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２６．３５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Ｉ６４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中证指数有

限公司已经发布的 “

Ｉ６４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４４．３９

倍（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６．３５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２２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５．５５

倍，高于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超出幅度为

２．６１％

，低

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

盈率

４７．８７

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贵阳科技

园核心区南园科教街

１８８

号

联系人：林雨斌

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８１５０６５

传真：

０８５１－８６８１５０６５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招商证券大厦

２６

楼

保荐代表人：杜元灿、王宇琦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发行人：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8

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增中国工商银行为公司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工商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23年5月18日起，中国工商银行将代理销售公司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12752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QDII)C人民币

2 006363 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联接C

3 015436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C

4 016282 建信内生动力混合C

5 531017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C

6 008706 建信富时100指数(QDII)C人民币

7 009208 建信沪深300指数增强C

8 165314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C

二、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基金代销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业务时， 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

执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

要》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5月18日

关于新增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泰基金” )销售机构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3年5月18日起，联泰基金将新增代理销售公司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具体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基金简称

016064 建信智远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智远先锋A

016065 建信智远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智远先锋C

008022 建信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短债债券F

一、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18

网址： www.66liantai.com

二、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http://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联泰基金的基金代销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业务时，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

2023-048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 ），鉴于该事项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投

资者利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为深化公司战略布局，把握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实现公

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拟筹划本次发行。 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

公司项目建设和日常经营。 本次向特定对象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最

终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 ）作出予以注册决定后发行的数量为准。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截至目前，本次发行相关方案及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尚在论证过程中，仍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发行

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授权主体批准、深交

所审核通过并由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决定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本次发

行亦存在因市场环境以及其他原因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

2023-022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海景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礼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6,134,

1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95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363,68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920％。

3、通过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770,4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033％。

4、中小投资者总体情况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115,7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3506%。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提案：

1、《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7、《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薪酬的确认及2023年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779,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马礼斌先生、马瑜霖女士、黄霞女士已对本提案进行回避表决。本提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薪酬的确定及2023年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0、《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2、《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0,470,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共青城齐利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对本提案进行回避表决。 本提案获得通过。

13、《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134,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8,115,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14、《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提案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14.01《关于补选周安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06,133,019股

14.02《关于补选李文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06,133,019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

14.01《关于补选周安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8,114,660股

14.02《关于补选李文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8,114,660股

表决结果：周安瀰先生、李文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森林、金川；

3、结论性意见：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

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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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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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青年创业大厦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谢灵江先生。

6、会议合法有效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3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0），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7,797,7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843％。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17,795,7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284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

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

表股份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三）其他参加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7,797,7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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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9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史建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2023年5月17日，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精工” 或“公司” ）控股股东史建

伟先生与浙江嘉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鸿资产”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史建伟先生拟

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合计17,4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00%）转让给嘉鸿资产

管理的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嘉鸿宝光1号基金” ）。

2、本次协议转让前，嘉鸿宝光1号基金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嘉鸿宝光1号基金持

有公司股份 17,4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5.00%，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含本数）的股东。

3、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5、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情况

2023年5月17日，公司控股股东史建伟先生与嘉鸿资产签署了《史建伟与浙江嘉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史建伟先生拟

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合计17,4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5.00%）转让给嘉鸿宝光1

号基金，转让价格为8.97元/股， 转让价款总额为156,078,000元。

（一）本次股份转让所涉及的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

史建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320421195801****32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

2、受让方：

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备案编号：SVF556

备案时间：2022年3月11日

基金管理人：浙江嘉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MA2AY2N23A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寿昌镇横山社区文化路2号232-23

法定代表人：高嘉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3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1088号平安财富大厦西楼403室

受让方与史建伟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事项的转让方和受让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史建伟

乙方(受让方)：浙江嘉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股份转让及价格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南方精工 17,400,000股股份(占南方精工股份总数的5%)以及由此所衍生的

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乙方。

经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定价基准日（定价基准日：指本次股份转让协议

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南方精工二级市场收盘价的90%为定价基准确认，即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8.97

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56,078,000元(大写：壹亿伍仟陆佰零柒万捌仟元整)� 。

2、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首期股份转让价款1,00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七个工作日内支付

给甲方。

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35,000,000.00元(大写：叁仟伍佰万元整)，乙方应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

名下2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甲方。

剩余股份转让价款120,078,000元（大写：壹亿贰仟零柒万捌仟元整），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剩余转

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

甲方收取转让价款银行账户：

账户名：史建伟

账号：6236******5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营业部

3、股份过户及相关权益

本协议签订后，甲方在收到首期股份转让价款且甲方具备转让条件后，与乙方共同前往登记结算公

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乙方将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后， 根据登记的股份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享有股东

相应的权利、承担股东相应的义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年5月1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史建伟先生出具的《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后，至2023年5月17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到

5.47%。

1、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史娟华 大宗交易 2022年11月14日 11.82 164.28 0.47

史建伟 协议转让 2023年5月17日 8.97 1,740.00 5.00

合计 - - 1,904.28 5.47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当时总股本

比例(%)

股数

(股)

占当时总股本

比例(%)

史建伟 137,800,000 39.60 120,400,000 34.60

史维 9,200,000 2.64 9,200,000 2.64

史娟华 1,642,770 0.47 0.00 0.00

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银万全盈 30�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6,957,230 2.00 6,957,230 2.00

合计 155,600,000 44.71 136,557,230 39.24

注：

1、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2、浙江银万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银万全盈 3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史娟华女士的一致行动

人。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史建伟先生、史维女士、史娟华女士合计控制公司股份 136,557,23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9.24%，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嘉鸿宝光1号基金通过本次协议受

让持有公司股份17,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含本数）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

立性不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构成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史建伟先生所作的全部股份锁定承诺均严格履行，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并且本次权益变动不

违反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4、根据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需要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况。

5、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

6、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史建伟先生与浙江嘉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嘉鸿宝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

2、史建伟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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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下午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7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17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宁波泛太平洋大酒店。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华裕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9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09,614,26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03,590,792股的60.7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5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3,286,984,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45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22,630,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会议。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

证。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财务预算计

划》。

（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按2022年度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公积金2,040百万元；按公司

2022年风险资产期末余额1.5%差额提取一般准备金2,993百万元； 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

（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3年工作计

划》。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九）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责任保险的议案》。

（十）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津贴办法》。

（十一）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办法》。

（十二）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十三）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津贴办法》。

（十四）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薪酬办法》。

（十五）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十六）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十七）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履

职评价报告》。

（十八）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资本管理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会议同时听取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审计报告的意见》和《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 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

例

弃权

弃权比

例

表决

结果

1.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4,005,942,

704

99.9084% 198,553

0.0050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2.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年度报告

4,005,944,

004

99.9085% 197,253

0.0049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3.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财务决算报

告及2023年财务预算

计划

4,005,942,

504

99.9084% 198,753

0.0050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4.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4,006,541,

594

99.9234% 215,773

0.0054

%

2,856,

899

0.0713

%

通过

5.00

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3,962,575,

418

98.8268%

46,105,

153

1.1499

%

933,695

0.0233

%

通过

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2023年工作

计划

812,045,

459

99.6240% 201,753

0.0248

%

2,862,

899

0.3512

%

通过

7.00

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812,042,

459

99.6237% 204,753

0.0251

%

2,862,

899

0.3512

%

通过

8.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大股东评

估报告

4,005,938,

204

99.9083% 203,053

0.0051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9.00

关于对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实施责任

保险的议案

4,005,548,

204

99.8986% 201,753

0.0050

%

3,864,

309

0.0964

%

通过

1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津贴办法

4,006,540,

464

99.9233% 210,053

0.0052

%

2,863,

749

0.0714

%

通过

11.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

酬办法

4,006,542,

614

99.9234% 208,753

0.0052

%

2,862,

899

0.0714

%

通过

12.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4,005,938,

204

99.9083% 203,053

0.0051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13.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津贴办法

4,006,546,

314

99.9235% 205,053

0.0051

%

2,862,

899

0.0714

%

通过

14.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长薪酬办法

4,006,541,

314

99.9234% 210,053

0.0052

%

2,862,

899

0.0714

%

通过

15.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董事会和

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4,005,932,

554

99.9082% 207,853

0.0052

%

3,473,

859

0.0866

%

通过

1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监事会和

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4,005,939,

244

99.9083% 202,013

0.0050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17.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高级管理

层和高级管理人员履

职评价报告

4,005,933,

404

99.9082% 207,853

0.0052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18.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资本管理

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4,005,933,

404

99.9082% 207,853

0.0052

%

3,473,

009

0.0866

%

通过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况如

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

例

弃权

弃权比

例

备注

4.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506,662,

808

99.9547% 215,773 0.0426% 14,100 0.0028% 通过

5.00

关于聘请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501,854,

448

99.0061% 5,018,133 0.9900% 20,100 0.0040% 通过

6.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及2023年工作

计划

506,670,

828

99.9562% 201,753 0.0398% 20,100 0.0040% 通过

7.00

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议案

506,667,

828

99.9556% 204,753 0.0404% 20,100 0.0040% 通过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何卓君、刘昕怡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

有效。

六、 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23-030

优先股代码：

140001

、

140007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

01

、宁行优

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近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宁波银保监局关于核准KHOO� CHENG�

HOE� ANDREW（邱清和）任职资格的批复》（甬银保监复〔2023〕114号）、《宁波银保监局关于核准

TAN� TECK� LONG（陈德隆）任职资格的批复》（甬银保监复〔2023〕115号），宁波银保监局已核准邱

清和先生、陈德隆先生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邱清和先生自董事

任职资格获核准之日起，担任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陈德隆先生自董事任职资格获核准之日起，

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邱清和先生、陈德隆先生的简历请参见公司2023年1月1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